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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04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邦健康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013 

 

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“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148 号” 

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邦健康”或“公司”）

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

《关于对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

第 148号），现就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： 

 

问题 1、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、未来经营计划及投资

标的与你公司业务的协同性等，详细说明本次关联交易的原因及必要

性、对你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。 

答复：我公司目前主要业务范围有医药制造、农药化工、旅游项

目开发和医疗服务等。此次公司与深圳普瑞金生物药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普瑞金药业”）共同设立研发平台属于医药业务的自然延伸，

该业务的开展情况、未来经营计划及与现有业务的协同性等情况如下： 

我公司医药业务主要为医药制剂及原料药研发、生产与销售，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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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产品的学术推广。其中，在皮肤及结核用处方药领域，我公司主要

产品有力言卓、方希、迪皿、金银迪、乐夫松等处方药产品，其适应

症为皮炎、银屑病、湿疹等免疫性疾病，业务增速略高于行业平均增

速。在过去二十多年间，国内皮肤性疾病处方药市场领域，绝大部分

用药为小分子化药，较少出现革命性创新产品，直到近些年由于基础

理论研究的突破才涌现出一些更有效的生物创新药，譬如单克隆抗体

药物。 

普瑞金药业系一家致力于 CAR-T细胞药物和纳米抗体药物研发的

新型生物药研发企业。单克隆抗体药物在免疫性疾病和恶性肿瘤治疗

领域具有独特性疗效。纳米抗体作为新型抗体，由于其独特的分子结

构，相比于传统单克隆抗体有着更好的水溶性、亲和性、稳定性及组

织穿透性等特点。 

公司与普瑞金药业合作，具有很好的研发和市场协同性。普瑞金

药业作为研发型企业，还没有形成终端销售能力。双方共设平台、合

作研发，既可发挥普瑞金药业的研发优势，快速开发纳米抗体药物，

丰富我司的皮肤性疾病产品线，提高在皮肤性疾病乃至整个免疫性疾

病理论的竞争力，又可发挥我司在终端医院丰富的销售渠道优势，快

速响应。 

随着近几年，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类医药行业政策密集发布。

“两票制”、“仿制药一致性评价”、“4+7集中采购”、“审评审

批制度改革”等重磅政策改革深刻地影响着医药行业所有的参与者。

此次投资资金，主要用于早期药物发现研究，存在研发结果不确定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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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风险。由于研发探索的客观周期，预计本期和未来两年内，不会对

我公司经营和财务产生显著直接影响。若未来纳米抗体药物研发成功

且顺利上市，标的公司将会获得积极可观回报，否则会有本金损失。 

 

问题 2、据披露，北京普瑞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、中小企业发展

基金（深圳有限合伙）、西藏国科鼎奕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分别持

有普瑞金药业 57.91%、18.31%、8.49%的股份。请核查后说明上述股

东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 

答复：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松山先生之子张一卓先生为普瑞金药

业现任董事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及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之规定，普瑞金药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故

本次公司与关联法人普瑞金药业共同投资设立深圳普瑞金生物药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普公司”）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但普瑞金

药业其他股东北京普瑞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（深

圳有限合伙）及西藏国科鼎奕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与我公司均不存

在关联关系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北京普瑞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系普瑞金药业创始团队持股平

台，现为普瑞金药业控股股东； 

2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（深圳有限合伙）系是国家中小企业发展

基金的首支实体基金，是国家财政部和深圳市共同出资。国家中小企

业发展基金由中国财政部出资设立，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署代表深圳

市政府出资，深圳国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托管理实体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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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西藏国科鼎奕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组

建和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，由西藏国科嘉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受托管理，华邦健康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该基金的资金出资

及运营管理。 

 

问题 3、据披露，若华普公司委托普瑞金药业研发新药，且普瑞

金药业通过自主研发使得新药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或药物上市批件，则

华普公司将对普瑞金药业进行股权奖励：允许普瑞金药业或者普瑞金

药业指定方以 1 元/股的初始投资成本进行增资；若华普公司任一产

品取得某一适应症的 1/2/3 期临床批件或上市批件，则奖励增资权益

份额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条款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答复：新药研发属于人力密集型项目，对参与研发人员的能力和

贡献主动性依赖程度较高。为充分调动普瑞金药业及其相关科研人员

和项目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有效降低委托代理成本，拟定该权益奖励

计划。该奖励系项目研发成功完成临床前研发，并获得 FDA 或 NMPA

核准的临床试验批件或上市批件后才给予奖励，其具体实施建立在项

目取得实质进展的基础上，有助于保障项目研发成功，更有利于上市

公司及所有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
该奖励计划并非普瑞金药业及其科研人员等相关第三方无偿取

得，在获得 FDA 或 NMPA 核准的临床试验批件或上市批件时，预计华

普公司不会盈利，华普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不超过 1 元，普瑞金药业及

其科研人员等相关第三方以 1 元/股进行增资，与本公司取得华普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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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股权价格一致，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存

在向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形。 

 

问题 4、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情况。 

答复:公司无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9 年 3月 28 日 


